
2013-2014-1 学期开展教师评学工作的通知

教师评学是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环节，也是促进学风建设、深化教学改革的

重要措施。为顺利开展我校本学期的教师评学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评对象

2013-2014-1学期所有为本科生开课的教师

二、评估时间

本学期第 5-16周（10月 8日至 12月 27日）

三、教师评学要求

1. 请各位任课老师本着客观、公正的态度对授课班级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

价，并对学生的学习和班级的学风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
2．教务处将对所有任课教师的评学信息进行汇总统计，并将相关信息提供给

学生管理部门，为促进教学管理、学生管理和学风建设提供依据；

3.请教师到教务处主页的综合教务系统平台中进行评估，具体操作方法见附

件。

4.如有疑问或发现系统异常问题，请及时与教务处联系，电话 89739010.

附件：关于“教师评学系统”的使用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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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关于“教师评学系统”的使用说明

1.登录教务处主页，点击“综合教务系统”，输入用户名和密码（用户名为教师工

作证号，密码为成绩录入时使用的密码，若有任何问题，请联系教务处，89739010）。

点击“综合教务系统”



2. 登陆后点击“教学评估”

3．点击“教师评学生”，进入教师评学界面后，点击操作图标，打开评估问卷。

教学评估

点击此图标打开问卷点击“教师评学生”



4.打开问卷后，请回答选择题并填写主观评价，完成后点击“提交”，结束评估。

填完后点击“提交”


